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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B3_95_E5_B8_B8_E8_c36_50494.htm 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的

联系与区别。司法工作人员因受贿而枉法追诉、裁判的，依

法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，不实行数罪并罚。同理，因为受贿

而犯民事、行政枉法裁判罪，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，执行判

决、裁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，择一重罪处罚。 徇私枉法罪与

民事、行政枉法裁判罪的界限。发生的诉讼程序和案件的性

质不同。民事、枉法裁判罪限于发生在民事诉讼的审判活动

中；而徇私枉法罪限于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中。对于刑事案

件枉法裁判的，应当认定为徇私枉法罪。 徇私枉法罪与帮助

毁灭、伪造证据罪的联系与区别。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

便，在徇私枉法、枉法裁判的过程中采取了毁灭、伪造证据

的手段，应视为牵连犯，只需以一罪定罪处罚。 徇私枉法罪

与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，执行判决、裁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

区别：此二罪发生在判决裁定的执行中。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

罪与为境外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罪

的界限 （ 1 ）犯罪客体不同。本罪侵犯的是国家秘密制度，

后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。 （ 2 ）犯罪对象不同。后者的

服务对象是境外机构、组织、人员，带有很强烈的政治含义

。而泄露国家秘密罪的获密对象是“不该知道的人”，不限

于境外机构、组织、人员。 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与私放

在押人员罪的界限 本罪在主观上必出于过火，而后者则出于

故意。如果明知某在押人员企图逃跑，但却放任不管，属于

故意，此时应以后者即私放在押人员非定罪，如果不知道其



想逃跑，或者知道其想脱逃但根据环境条件，在押人员的自

身能力因素轻易相信其逃跑不了，结果致使逃跑，构成犯罪

的，则应以本罪定罪。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、履行合同失

职被骗罪与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界限 关键在于主体

不同，本罪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；而后罪主体则为

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对于

一些合同和涉外技术转让合同，国有土地转让合同等必须经

过国家有关机关审奋批准。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在签

订、履行这些合同过程中如果玩忽职守，而有关主管机关的

工作人员在审批过程中亦玩忽职守、严重不负责任，致使国

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则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前段时间

的主管人员与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此都应承担玩忽职守、

严重不负责任行为的刑事责任。但定罪则应根据主体身份的

不同特征分别以本罪与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论处。 放

纵走私罪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界限 1 、主体不同

。本罪主体仅限于海关工作人员；而后者则为行政执法人员

，包括前者在内但比前者广泛得多。 2 、客观方面不同。本

罪表现为徇私舞弊，放纵走私，情节严重的行为；而后者则

表现为徇私舞弊，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

不移交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显然，本罪一般是纯正的不作为

，即对走私行为完全不采取措施，予以放纵；后者则对走私

行为作了处罚，只不过是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而未移交。 3 、

对象不同。本罪对象为走私分子，既可以是具有走私行为但

不构成走私犯罪的一般违法分子，又可以是走私犯罪分子；

而后者则必须是走私犯罪分子，否则，即不可能构成其罪。

阻碍解救被拐卖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界限 1 



、侵犯的客体不同。尽管二者都可能同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

解救妇女、儿童的公务活动，然而前罪还侵犯国家机关的声

誉。 2 、客观方面不同。妨害公务罪只能是以暴力、威胁的

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的解救公务，而本罪阻碍的方法多种

多样，但都只能是利用职务阻碍，且被阻碍的解救活动。被

妨害的公务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执行的解救公务；而本罪既

可以是阻碍解救妇女、儿童的公务，又可以是其他公民的非

公务的解救活动。 3 、主观方面不同。妨害公务罪行为人主

观上只须明知阻碍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即可，不须明

知何种公务、何类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。而本罪行为人主

观上是明知自己阻碍的是解救妇女、儿童的公务活动。 4 、

主体的区别。妨害公务罪是一般主体，而本罪主体为特殊主

体，仅限于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。阻碍解救被拐卖

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罪与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、儿童罪

的界限 1 、侵犯客体不同。本罪除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解救妇

女：儿童的公务活动外，还侵犯国家机关的声誉，而聚众阻

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、儿童罪不侵犯国家机关的声誉。 2 、

客观方面不同。本罪客观行为多种多样，且限定为利用职务

实施，阻碍的解救活动可以是公务也可以是非公务；而聚众

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行为形式只限定为以“聚众”

的形式，且阻碍的仅限于解救被收买的妇女、儿童的公务行

为。 3 、主体上不同。本罪主体仅限于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

机关工作人员，而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、儿童罪的主

体为实施阻碍行为的首要分子，可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

也可以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。 4 、主观方面不同。本罪主

观故意的内容是意图阻碍解救被拐卖、绑架的妇女、儿童的



公务活动和非公务活动，而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、儿

童罪的故意内容是意图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、儿童的公务

活动。阻碍解救被拐卖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罪与不解救被拐卖

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罪的界限 二者侵犯的客体和主体要件相同

，区别是： 1 、在客观方面，本罪行为既可以是作为，也可

以是不作为，但主要表现为作为形式，且构成该罪不以发生

严重后果为条件。但拒不解救妇女、儿童罪行为只能是不作

为，且构成要以发生严重后果为条件。 2 、主观上的区别。

本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，不管是明知自己行为必

然会发生还是可能会发生阻碍解救活动的结果，但意志因素

上均是希望发生阻碍解救活动的后果，拒不解救妇女、儿童

罪主观上只能是不希望发生阻碍解救妇女、儿童的活动，或

对不履行解救职责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没预见到必然发生，或

不期望其发生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